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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经营订单自愿性披露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合同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3 月 19 日，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

公司 Smit Thermal Solutions B.V.（以下简称 “STS”）与下游某光伏领域客

户签订了《销售合同》，约定 STS 向该客户交付光伏生产线设备两台，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设备的最终性能验收和交付，两台设备的销售总金额为

985 万欧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经营订单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二、合同进展情况

根据当前市场情况和双方经营需求，近日，公司收到 STS 与下游某光伏领域

客户签署的《销售合同（修订）》，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STS 与下游某光伏领域

客户就原合同下销售总额、设备参数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并签订了《销售合同

（修订）》，双方同意将原合同中就销售总额、设备相关参数内容进行修改，合同

其他条款不变。

三、销售合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总额

双方协定约定由原两台设备的销售总金额 985 万欧元修改为 1,157 万欧元。

（二）合同设备规格

双方协定修改相关设备参数。

（三）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



自本合同双方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之日起即生效。

四、本次签署《销售合同（修订）》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销售合同（修订）》是在双方友好协商下共同签署，是为了保障

合同正常履约。本次《销售合同（修订）》仅修订了合同总额及设备相关参数相

关事宜，不改变原《销售合同》中其他相关合同内容、违约责任等其他要素，也

不妨碍原合同的执行。本次修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2 日


